
與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 
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紀 錄  

 
日 期  ：  2002年 5月 3日 （ 星 期 五 ）  
時 間  ：  下 午 2時 35分  
地 點  ：  海 港 政 府 大 樓 25樓 2520室  
 
出 席 者 ：  黃 肇 銘 先 生  海關助理關長（行政及稅務） （ 主 席 ）  
 何 紹 鍾 先 生  部 隊 行 政 科 高 級 參 事  
 梁 志 超 先 生  訓 練 及 發 展 科 高 級 參 事  
 朱 蔡 鳴 鳳 女 士  內 務 秘 書  
 周 志 光 先 生  職 員 關 係 課 參 事  
 蕭 仁 正 先 生 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主 席  
 吳 汝 明 先 生 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代 表  
 劉 永 成 先 生 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代 表  
 張 新 明 先 生 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代 表  
 潘 志 強 先 生 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代 表  
 張 瑞 標 先 生 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海 關 關 員 級 分 會 代 表  
 張 慧 怡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（ 職 員 關 係 ）  （ 秘 書 ）  
 
1. 引 言  
 
1.1 主 席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歡 迎 接 替 區 張 惠 霞 女 士  

出 任 內 務 秘 書 的 朱 蔡 鳴 鳳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 
2. 通 過 2002年 1月 22日 舉 行 的 第 六 次 會 議 的 紀 錄  
 
2.1 在 2002年 1月 22日 舉 行 的 第 六 次 會 議 的 紀 錄 獲 得 通 過 ，   

無 須 修 改 。  
 
 
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 
3. 關 員 級 人 員 於 內 地 的 受 訓 機 會  
 
3.1 梁 志 超 先 生 報 告 謂 ， 第 六 屆 中 國 海 關 課 程 已 於 3月 31日

至 4月 13日 期 間 在 上 海 關 校 舉 行 ， 學 員 包 括 一 名 助 理   
監 督、八 名 督 察 級 人 員 、三 名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職 級 人 員 及
三 名 總 關 員 。 第 三 屆 中 國 海 關 基 礎 研 修 班 定 於 5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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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6月 5日 期 間 在 番 禺 蓮 花 山 的 培 訓 基 地 舉 行。有 關 的 詳
情 和 提 名 方 法 已 列 在 常 規 通 令 第 88/2002號中，截止申請 
日 期 為 2002年 5月 8日 。  

 
(會 後 記 :  第 三 屆 中 國 海 關 基 礎 研 修 班 改 在 6月 3日 至 12日

舉行，學員包括兩名督察級人員、兩名總關員、
六 名 高 級 關 員 及 五 名 關 員 。 ) 

 
 
4.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 
 
4.1 朱 蔡 鳴 鳳 女 士 表 示 原 定 於 2002年 4月 1日 在 資 源 增 值 計 劃

下 刪 除 的 19個 職 位 ， 其 中 18個 已 在 當 日 刪 除 。 餘 下 的   
一 個 首 席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職 位 ， 正 被 一 個 編 制 以 外 的 監 督
職位所佔用，將於五月初刪除。至 於 已 納 入 部 門 2002-03
年 度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的 另 外 132個 職 位 ， 將 在 實 施 開 放 式
保 稅 倉 制 度 時 刪 除 。 部 門 在 2000-01至 2002-03的 3個 財 政
年度，在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下 節 省 的 款 項 共 9,279萬元，相當
於 部 門 的 經 常 基 線 開 支 總 額 的 5%。 其 中 個 人 薪 酬 方 面  
節 省 的 款 項 為 8,221萬元，部門開支方面節省的款項則為
1,058萬 元 。 在 整 個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下 ， 部 門 刪 除 的 職 位   
總 數 為 286個 。 在 刪 除 餘 下 的 132個 職 位 後 ， 部 門 的 資 源
增 值 計 劃 將 告 一 段 落 。  

 
4.2 回 應 吳 汝 明 先 生 的詢問時，主 席 表 示 實 施 開 放 式 保 稅 倉  

制 度 的 條 例 草 案 尚 待 立 法 會 的 審 議。有 關 的 職 位 刪 減 會  
配 合 條 例 的 生 效 日 期 才 開 始 進 行 。  

 
 
5. 部 門 宿 舍  
 
5.1 周 志 光 先 生 向 與 會 者 講 述 現 時 的 部 門 宿 舍 數 目 及 新   

宿 舍 單 位 的 現 況 ， 有 關 資 料 已 列 在 會 上 分 發 的 附 件 一 。  
 
 
6. 關 員 晉 升 資 格 甄 別 試  
 
6.1 梁 志 超 先 生 報 告 謂 ， 關 員 晉 升 資 格 甄 別 試 已 於 2002年 3

月 28至 30日 分 三 次 舉 行 。 出 席 的 關 員 共 有 1,124位。考 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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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結 果 如 下 ：  
 

合 格 人 數  : 762 (67.8%) 
不 合 格 人 數  : 362 (32.2%) 

 
 考 試 成 績 已 於 2002年 4月 12日 以 郵 寄 通 知 各 考 生 。 考 生  

可 以 在 十 四 個 工 作 天 內 （ 即 2002年 4月 30日 前 ） 就 考 試  
成 績 提 出 上 訴 。 第 二 次 關 員 晉 升 資 格 甄 別 試 將 於 本 年   
7月 舉 行 。 詳 情 將 於 常 規 通 令 中 公 布 。  

 
(會 後 記 ： 部 門 已 經 發 出 常 規 通 令 第 101/2002號 ， 邀 請   

合 資 格 關 員 參 加 在 7月 13及 14日 舉 行 的 第 二
次 甄 別 試 。 )  

 
6.2 回 應 蕭 仁 正 先 生 的 提 問 時 ， 主 席 表 示 三 次 甄 別 試 的    

題 目 ， 均 是 由 電 腦 隨 機 編 排 。 由 於 答 錯 的 題 目 會 倒 扣   
分 數 ， 故 此 不 同 的 考 試 技 巧 會 對 成 績 有 一 定 影 響 。至 於
試 題 的 答 案 ， 同 事 可 向 訓 練 組 查 詢 。  

 
6.3 蕭 仁 正 先 生 和 吳 汝 明 先 生 均 表 示 有 部 分 試 題 的 內 容 有   

檢 討 的 需 要 。 主 席 建 議 分 會 就 此 情 況 收 集 會 員 的 意 見 ，   
以 便 部 門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。  

 
6.4 回 應 劉 永 成 先 生 的問題時，主 席 表 示 有 關 第 二 輪 甄 別 試

的 常 規 通 令 將 於 考 試 前 一 個 月 左 右 發 出 ， 考 試 的 範 圍  
基 本 維 持 不 變 ， 考 試 成 績 會 直 接 寄 交 考 生 本 人 ， 只 有 在
考 獲 及 格 成 績 時 ， 才 會 在 考 生 的 個 人 人 事 檔 案 中 列 出  
通 過 甄 別 試 的 日 期 ， 而 所 得 的 實 際 分 數 和 以 往 應 考 但 未
獲 及 格 成 績 的 紀 錄 ， 均 不 會 放 在 檔 案 內 。  

 
 
7. 高 級 關 員 及 總 關 員 的 晉 升 遴 選 委 員 會  
 
7.1 朱 蔡 鳴 鳳 女 士 報 告 謂 ，2001年 度 的 總 關 員 及 高 級 關 員 的  

晉 升 遴 選 工 作 已 經 完 結 。 在 今 年 3月 ， 有 23名 同 事 獲 晉
升 為 總 關 員 ， 另 有 40名 同 事 獲 晉 升 為 高 級 關 員 ， 而 今 年
的 總 關 員 及 高 級 關 員 晉 升 遴 選 委 員 會 ， 亦 推 薦 了 一 些  
關 員 級 的 同 事 可 長 期 署 任 ， 以 考 驗 他 們 能 否 勝 任 較 高  
職 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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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部 隊 未 來 發 展 策 略  
 
8.1 有 關 部 隊 未 來 發 展 策 略 的 最 新 進 展 載 於 附 件 二 。 該 份  

文 件 已 於 會 上 分 發 給 各 與 會 者 。  
 
 
9. 香 港 海 關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 
9.1 周 志 光 先 生 報 告 謂，上 年 度 的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共 有 23

位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者 ， 每 人 獲 發 書 簿 補 助 金 港 幣 710元 。
而 陳 庭 川 教 育 基 金 亦 同 時 捐 助 港 幣 790元 予 該 23位   
申 請 者 。 因 此 ， 每 人 得 到 的 資 助 額 合 共 港 幣 1,500元 。  

 
 （ 此 項 刪 除 ）  
 
 
10. 未 來 部 隊 人 手 招 募 情 況  
 
10.1 主 席 表 示 按 照 部 門 最 新 關 員 級 職 位 增 刪 的 預 測 ， 本 財 政  

年 度 內 將 不 會 有 關 員 空 缺 ， 故 此 暫 無 招 聘 計 劃 。視 察 隊
會 研 究 減 輕 前 線 員 工 壓 力 的 方 法 ， 例 如 將 勞 力 密 集 的  
工 種 外 判 ， 利 用 新 科 技 協 助 執 行 職 務 等 。  

 
10.2 另 外 有 關 在 職 總 關 員 申 請 參 加 特 別 委 任 計 劃 出 任 海 關

督 察 職 級 之 事 宜 ， 考 試 委 員 會 已 於 2月 18日 為 3名 申 請 者  
舉 行 筆 試 ， 結 果 有 1人 及 格 。 委 員 會 已 發 信 邀 請 該 名    
合 格 者 於 5月 2日 參 加 深 入 面 試 。  

 
 
11. 邊 境 及 口 岸 科 的 搬 運 工 作  
 
11.1 主 席 報告謂，物 料 供 應 組 同 事 已 完 成 草 擬 外 判 搬 運 貨 物

的 合 同 細 節 ， 並 把 有 關 的 合 同 細 節 呈 交 關 長 以 作 審 閱 和
批 核 。 預 計 公 開 競 投 的 程 序 可 在 本 年 七 月 內 完 成 。  

 
11.2 吳 汝 明 先 生 建 議 在 正 式 將 搬 運 工 作 外 判 時 ， 應 讓 前 線 的

員 工 了 解 搬 運 公 司 應 自 備 的 工 具 和 器 材 ， 加 強 合 約 內 容
方 面 的 溝 通 ， 讓 員 工 有 所 準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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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資 助 自 學 計 劃 及 網 上 學 習 計 劃  
 
12.1 梁 志 超 先 生 簡 述 資 助 自 學 計 劃 及 網 上 學 習 計 劃 的 進

展 ， 有 關 內 容 已 列 在 會 上 分 發 的 附 件 三 。 屬 資 助 自 學   
計 劃 中 可 獲 資 助 的 課 程 ， 已 載 在 部 門 的 電 子 檔 案 系 統
中 。  

 
 
13. 部 隊 人 員 的 每 週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 
 
13.1 有 關 縮 減 每 週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的 建 議 ，主 席 表 示 部 門 曾 於   

4月 12日 與 五 個 工 會 舉 行 會 面 ， 講 述 有 關 縮 減 工 作 時 數   
建 議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並 詢 問 各 工 會 是 否 同 意 現 時 「 兩 早   
兩 晏 兩 通 宵 一 放 假 」 (即 以 八 日 作 一 循 環 ) 輪 班 模 式 中  
補 放 公 眾 假 期 的 特 別 安 排 。 各 工 會 於 會 議 中 一 致 表 示  
接 納 現 有 的 補 放 假 期 安 排 。 部 門 已 於 4月 15日 向 公 務 員
事 務 局 及 其 他 有 關 政 策 局 呈 交「 縮 減 部 隊 人 員 每 週 規 定
工 作 時 數 」 的 建 議 書 。 現 正 等 待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及 紀 律   
部 隊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的 回 應 。  

 
 
14.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職 系 與 海 關 紀 律 部 隊 的 合 併 研 究  
 
14.1 主 席 表 示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職 系 與 海 關 紀 律 部 隊 的 合 併 研

究 工 作 小 組 分 別 在 2002年 1月 24日 及 4月 3日 與 香 港 海 關
人 員 總 會 和 香 港 海 關 貿 易 管 制 主 任 協 會 舉 行 個 別 諮 詢
會 議 ， 就 有 關 的 建 議 方 案 進 一 步 交 流 彼 此 的 意 見 。 工 作
小 組 現 正 就 五 項 建 議 方 案 再 作 研 究 ， 並 因 應 員 工 的 意 願
和 意 見 加 以 分 析 。 經 研 究 後 的 建 議 方 案 與 有 關 的 分 析  
資 料 將 會 載 入 工 作 小 組 的 報 告 書 內 ， 預 期 在 5月 底 可 向
部 門 提 交 報 告 。 主 席 重 申 部 門 現 時 對 合 併 研 究 並 沒 有  
既 定 的 取 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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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部隊的改組情況 
 
15.1 主 席 表 示 部 門 正 針 對 不 同 職 能 的 分 配 ， 擬 出 部 隊 架 構  

改 動 的 初 步 構 思 。對 於 潘 志 強 先 生 指 在 邊 境 更 亭 的 工 作
流 程 緊 迫 ， 令 員 工 十 分 疲 累 ， 主 席 認 為 在 6月 底 採 用    
自 動 化 車 牌 辨 識 系 統 後 ， 應 可 減 輕 員 工 的 工 作 壓 力 ， 而
部 門 亦 正 與 相 關 的 部 門 研究改善工作流程的方法。  

 
 
16. 聘 請 小 輪 船 長 的 進 展  
 
16.1 朱 蔡 鳴 鳳 女 士 報 告 謂 ， 部 門 已 於 較 早 前 發 出 聘 用 書 予  

合 適 的 應 徵 者 。 其 中 七 名 小 輪 船 長 ， 七 名 小 輪 助 理 員 及
六 名 船 隻 助 理 員 (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制 員 工 )已 於 四 月 初   
到任。而 兩 名 高 級 小 輪 船 長 及 一 名 小 輪 船 長 則 會 於 五 月
中 到 任 。 至 於 餘 下 的 空 缺 ， 部 門 將 再 次 進 行 內 部 招 聘 。
在 未 聘 請 得 到 足 夠 人 手 時 ， 部 門 會 向 海 事 處 借 調 人 員 ，
以 擔 任 高 級 小 輪 船 長 的 職 位 。 另 外 ， 部 門 正 招 聘 另 一 批
船 隻 助 理 員 ， 以 暫 時 填 補 小 輪 助 理 員 的 空 缺 ， 直 至 聘 請
到 長 期 員 工 為 止 。 該 批 船 隻 助 理 員 預 計 於 六 月 底 到 任 。  

 
16.2  回 應 蕭 仁 正 先 生 和 張 瑞 標 先 生 的提問時，朱 蔡 鳴 鳳 女 士  

表 示 從 海 事 處 借 調 的 員 工 處 得 知 ， 他 們 不 願 繼 續 在 海 關
工 作 的 主 因 是 未 能 適 應 上 班 時 間 ， 和 工 作 範 圍 及 程 序 與
海 事 處 不 同 。 至 於 船 長 職 系 ， 因 屬 於 自 願 離 職 計 劃 的   
職 系 ， 部 門 不 能 以 公 開 招 聘 填 補 人 手 。  

 
16.3  吳 汝 明 先 生 指 出 從 海 事 處 借 調 的 小 輪 船 長 中 ， 部 分 因 在  

借 調 前 累 積 了 不 少 假 期 而 經 常 休 假 ， 令 部 門 需 另 行 租 船  
執 行 工 作 。  

 
16.4  主 席 回 應 謂 ， 以 往 因 海 事 處 員 工 人 數 多 ， 當 借 調 海 關 的   

小 輪 船 長 放 假 時 ， 也 可 以 隨 時 安 排 人 手 替 假 ； 但 由 於   
員 工 經 常 替 換 ， 令 部 門 出 現 管 理 上 的 困 難 ， 故 此 才 決 定
自 行 聘 請 人 手。部 門 會 對 現 時 的 安 排 進 行 研 究 ， 及 一 併
檢 討 部 門 在 租 用 船 隻 和 車 輛 方 面 的 安 排 。 至 於 增 聘 作  
替 假 用 途 的 員 工 的 建 議 ，主 席 指 在 現 時 資 源 緊 絀 的 情 況
下 ， 部 門 暫 不 會 作 此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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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議 事 項  
 
17. 將 部 分 上 水 紀 律 隊 宿 舍 轉 為 關 員 級 宿 舍  
 
17.1 蕭 仁 正 先 生 詢 問 上 水 紀 律 部 隊 宿 舍 的 多 個 空 置 督 察 級   

單 位 ， 是 否 可 以 轉 為 關 員 職 系 宿 舍 ， 以 填 補 該 職 系 在 宿
舍 方 面 的 短 缺 。  

 
17.2 周 志 光 先 生 表 示 雖 然 該 宿 舍 有 41個 空 置 的 D級 單 位 ， 但   

保 安 局 已 表 明 可 能 會 要 求 部 門 交 還 在 本 年 10月 底 前 仍
然 空 置 的 單 位 ， 以 編 配 給 其 他 紀 律 部 隊 。詳 細 情 況 已 列
在 會 上 派 發 的 附 件 四 。  

 
17.3 何 紹 鍾 先 生 補 充 謂 ， 部 門 當 初 曾 因 宿 舍 地 點 偏 遠 而 要 求  

政 府 產 業 署 在 該 處 提 供 與 宿 舍 單 位數目相同的車位，但  
最 終 未 獲 產 業 署 接 納。車 位 的 情 況 也 可 能 是 影 響 該 宿 舍
的 吸 引 力 的 原 因 。  

 
 
其 他 事 項  
 
18. 職 位 調 派 的 通 告  
 
18.1 對 於 潘 志 強 先 生 指 職 位 調 派 的 通 告 發 出 日 期 與 調 派 的   

生 效 日 期 過 於 接 近 ， 引 致 交 接 時 間 倉 卒 ，何 紹 鍾 先 生 解
釋 通 常 部 門 都 會 預 留 兩 星 期 讓 員 工 在 正 式 公 佈 調 職 安
排 後 進 行 交 接 的 工 作。但 是 在 有 員 工 升 遷 的 情 況 下 ， 因
部 門 希 望 盡 量 遷 就 發 放 增 薪 的 結 算 日 期（ 即 每 月 的 十 五
日 前 生 效 的 升 遷 ， 其 增 薪 點 為 該 月 一 日 ， 之 後 生 效 的 為
下 一 個 月 的 一 日 ）， 由 此 而 引 起 職 位 調 派 則 未 必 可 以 預
留 太 多 交 接 的 時 間 。  

 
 
19. 伸 縮 警 棍  
 
19.1 對 於 吳 汝 明 先 生 表 示 伸 縮 警 棍 的 訓 練 對 體 力 消 耗 大 ， 令  

年 長 同 事 感 到 吃 力 ， 主 席 表 示 由 於 伸 縮 警 棍 是 一 種 武
器 ， 執 法 人 員 必 需 掌 握 其 正 確 的 使 用 方 法 ， 不 能 因 年 紀
而 有 不 同 的 訓 練 標 準 ， 故 此 不 會 進 行 分 齡 訓 練 。 未 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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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到 應 有 水 平 的 員 工 ， 便 不 應 在 執 行 職 務 時 配 備 伸 縮  
警 棍。在 緊 急 情 況 下 ， 未 合 資 格 使 用 伸 縮 警 棍 的 員 工 也
需 按《 永 久 訓 令 》中 列 明 的 情 況 ， 才 可 以 使 用 佩 槍 。 至
於 將 課 程 加 長 至 兩 日 的 建 議 ， 需 要 在 資 源 許 可 的 情 況 下
才 會 考 慮 。  

 
 
20. 調 職 政 策  
 
20.1 回 應 蕭 仁 正 先 生 的詢問時，主 席 表 示 部 門 現 時 每 三 年 調

職 一 次 的 安 排 ， 可 以 增 加 員 工 的 工 作 經 驗 和 增 強 他 們 的
工 作 信 心 ， 這 方 面 對 高 級 關 員 和 關 員 級 同 事 的 發 展 尤 其
重 要 ， 故 部 門 並 無 計 劃 修 改 有 關 政 策 。  

 
 
21. 逾 時 工 作  
 
21.1 對 於 蕭 仁 正 先 生 詢 問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接 到 通 知 往   

工 作 地 點 報 到 的 時 間 ， 是 否 可 以 申 請 發 放 逾 時 工 作 津
貼 ， 主 席 表 示 根 據 內 部 常 規 通 告 第 5/2001號 ， 前 往 工 作
地 點 報 到 或 由 工 作 地 點 返 家 時 花 在 交 通 方 面 的 時 間 ， 並
不 算 作 逾 時 工 作 ； 至 於 工 會 執 委 在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出 席 部
門 召 開 的 會 議 後 可 否 申 請 補 假 作 償 ， 則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時
答 覆 。  

 
 
22.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 
 
22.1 別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時 30分 結 束 。  
 
22.2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02年7月左右舉行，確實日期，容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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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
部 門 宿 舍  
(截至2002年4月) 

 
 
宿舍數目 
 
截至2002年4月30日止，部門共有 1,589 個宿舍單位，當中督察
級單位佔280 個(包括1個繫於工作崗位的宿舍)，關員級單位有 
1,309個。  
 
以合資格人員數目計算，督察級宿舍尚欠26 個，而關員級宿舍
尚欠390 個;比率分別為 –8.52% 及 –22.91% 。 
 
 
新宿舍單位之現況 
 
荔 景 紀 律 部 隊 宿 舍 已於4月份陸續入伙。部門獲分配的單位，
除了11個替代義德道之CD級單位外，另有4個E級單位及9個F級 
單位。當中9個F級單位已於3月份舉行的宿舍編配委員會成功 
分 配 予 9位 關 員 級 同 事 。 車位方面，共有2個私家車位及1個    
電單車位供9個關員級單位分配。 
 
 
西 九 龍 紀 律 部 隊 宿 舍 將於本年7月中左右可供入伙。部門獲分
配7個E級、3個F級及10個G級單位，當中3個F級及10個G級單位
為關員級單位。車位方面，共有3個供13個關員級單位分配。示
範單位預計於6月初可供參觀。 
 
 
秀 茂 坪 紀 律 部 隊 宿 舍 亦將於本年7月中左右可供入伙。部門獲
分配5個F級及7個G級關員級單位，車位有3個。預計於6月初，   
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與西九龍紀律部隊宿舍之示範單位，可供
同時參觀。 
 
西九龍紀律部隊宿舍與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之單位將會在5月
中至5月底左右公開接受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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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部隊未來發展策略 
(截至2002年4月) 

 
（一）建設 
 
a. 海關總部大樓 
 
計劃興建位於北角渣華道與電照街東南交匯處的海關總部
大樓淨樓面面積約31,000平方米。辦公室面積約23,000平方
米，而共用設施約8,000平方米，其中包括室內練靶場、多用
途會議室、演講廳、槍械庫、康樂室及餐廳等。特別設施則
有錄影會見室、羈留室、認人室、資源／自學中心、海關    
通訊指揮中心、展覽中心及健身室等。整項工程耗資約十二
億元。 
 
目前，部門正準備有關文件於本月遞交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
會 作 諮 詢 ， 並 於 年 中 將 計 劃 呈 交 立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  
討論，然後提交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。 
 
建造工程預算於2003年初展開，需時約四十個月，估計於2006
年初完成移交海關使用。 

 
b. 石涌 永久海關檢查站��  
 
部門於2001年年底在沙頭角石涌坳興建一所永久檢查站來取
代已殘破之貨櫃箱改裝的檢查站。有關工程已於2001年12月 
展開，預期會在2002年年底完成。 

 
c. “一站式”服務 
 
部門聯同入境事務處於去年10月1日開始在落馬洲管制站試
行”一站式貨車過境安排”，以提高跨境貨車的清關效率。 
 
試行初期曾採用“一線兩亭”的安排，即在同一行車線上，
前、後亭同時為兩部貨車辦理清關及入境手續。為進一步探
索其他模式的可行性，自3月1日起，試驗改為以“一線一亭”
方式進行。是項安排現仍在試驗中，稍後再作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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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器材 
 
a. 視像錄影系統 
 
為了增加會面記錄過程的透明度及提高「警誡供詞」在法庭
上 之 可 接 納 性 ， 本 部 門 在 五 個 不 同 的 科 系 及 組 別 加 建 了  
「視像錄影系統」。 
 
五個配備了二十四小時滯時錄影系統、彩色多角度調控功能
攝錄機、高靈敏度擴音器和彩色液晶體顯示屏之「視像錄影
系統」分佈於海關情報及聯絡科(位於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
九樓)、邊境及口岸科之文錦渡管制站、邊境及口岸科之羅湖
管制站、版權及商標調查科(位於啟德舊機場大廈三一六室)
及應課稅品科(位於啟德舊機場大廈三八五 A室)。 
 
四月初，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已完成了有關的接收測試，  
測 試 報 告 將 於 四 月 中 下 旬 交 與 海 關 管 理 事 務 科 。 這五個  
「視像錄影系統」即將正式投入服務。 

 
b. 車牌自動辨認系統 
 
為提高陸路邊境貨運交通流量，管理事務科及邊境及口岸科
正著手在陸路口岸。該系統能自動辨認車輛的車牌，並將  
數據記錄，在現有陸路邊界系統(LBS)配合下，能將處理車輛
的效率進一步提高。 
 
機電工程署已在2002年2、3月期間為裝置車輛自動辨認系統
工程進行招標，並且收到三份標書競投該工程。現時機電  
工程署正聯同部門審閱及考慮各競投商的條件，以便選出最
適合的承辦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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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 

資助自學計劃及網上學習計劃 
(截至2002年4月) 

 

資助自學計劃 

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，部門共批核了四十三位同事的
申請，資助款項共港幣四萬三千元。其中關員級同事的申請
共三十五名，佔全部批款百分之八十一。 
 
在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，預計新的撥款加上上年度剩餘
的撥款共港幣三十四萬一千元。待收到公務員事務局的正式
撥款通知後，訓練及發展科會根據各科系的員工人數，按   
比例分配資助款額，屆時該科會知會各科系主管，並發出   
部門臨時通告，邀請各員工申請這個資助自學計劃。 
 
訓練及發展科亦會繼續在內聯網電子檔案系統內，發放與  
部門工作有關的培訓資訊。 
 
網上學習計劃 

部門已於2002年2月18日至3月18日試辦為期一個月的網上學
習系統。參加該網上學習的員工共有100 名各職系的同事，
其中包括69位關員級同事，而於試辦期間曾經進入該系統   
進行學習的關員級同事有24位（佔報名參加的關員級同事
34.8%）。 
 
由於反應頗為理想，訓練及發展科將繼續研究設立一個部門
網上學習系統的可行辦法，其中包括： 
 
(甲) 向中央尋求撥款設立一個永久網上學習系統;及 

 
(乙) 與公務員培訓處商討，撥出其網上學習系統的部份  

資源，給本部門作為網上學習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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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四 
 

將部分上水紀律部隊宿舍轉為關員級宿舍 
(截至2002年4月) 

 
 
部門於上水紀律部隊宿舍共獲分配2個B級及58個D級督察級
宿舍單位；私家車位則有37個，其中19個分配給督察級單位，
18個為關員級車位。而該宿舍共有7個電單車位供海關及入境
處兩個部之住戶共同使用。由於使用量低(只有1戶)，故未有
作固定編配。 
 
於本年1月16日舉行的宿舍編配委員會會議中，部門共派出16
個D級宿舍。  
 
產業署曾經詢問部門有關該宿舍的編配計劃，部門回應謂  
初步計劃會在2002年宿舍編配委員會會議中編配該等單位，
到年底時如仍有空置單位，將會作進一步檢討。 
 
入境處回應時則申請將空置單位編配給員佐級人員。產業署
對入境處之要求有強烈保留，並轉介保安局研究。最近，    
保安局已經回覆並拒絕入境處之申請，認為將上述空置宿舍
編配給員佐級人員之做法不但不符合宿舍編配準則，同時亦
會影 其他仍然面對官員級宿舍短缺情況的紀律部隊。�� 保安
局更明確表示，如果直到本年10月底上述宿舍仍有未能編配
之單位，便可能要求部門交還以編配給其他紀律部隊。 
 
基於保安局的決定，分會的上述意見將不會被考慮。  
 
 
 
 
 
 
 
 
E O ( S R ) - 第 7次 會 議 紀 錄 (3.5.2002) 


